     
	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教職員工請假變更及銷假申請單

	單位
	
	姓名
	
	職稱
	
	申請日期
	年  月  日

	原請假

假別
	       假
	原請假

日期
	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起             

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午   時    ， 共   日   時

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止               

	申請項目（請勾選）
	□銷假    

	
	□請假變更
	□假別變更。擬更改為      假。

	
	
	□日期變更。擬改為

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起             

     年   月    日   午   時    ， 共   日   時

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止          

	銷假或請假變更原因
	

	申請人

簽章
	
	職務代理人簽章

（如為銷假者，此欄無須核章）
	
	校長


	

	單位主管
	
	
	
	
	

	教務主任
	
	人事主任
	
	
	


備註：
1. 本表為已請假並經校長核准，擬變更請假日期、假別或銷假用。請假經校長核准事後變更，除具體敘明原因並經校長同意外，不得變更或銷假。

2. 經奉准變更或銷假後，經本室於系統註銷假別後，請重新請假，因系統無法作變更假別。

